
        臺灣省宜蘭縣南澳鄉第17屆鄉長、南澳鄉民代表會第20屆鄉民代表第一選舉區暨南澳鄉南澳村、東岳村第20屆村長選舉，
經定於中華民國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南 澳 鄉 第 １ ７ 屆 鄉 長 選 舉
南澳鄉民代表會第２０屆鄉民代表選舉第一選舉區
南 澳 鄉 南 澳 村 、 東 岳 村 第 ２ ０ 屆 村 長 選 舉

臺灣省宜蘭縣 選舉公報 宜 蘭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南澳鄉選務作業中心

壹、臺灣省宜蘭縣南澳鄉第17屆鄉長選舉候選人

貳、 鄉民代表會第20屆鄉民代表第一選舉區候選人臺灣省宜蘭縣南澳鄉
　（當選名額3名）

參、臺灣省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村、東岳村第20屆村長選舉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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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國華

國中。

省 立頭城高中

綜合家政科。

國 立空中大學

附設空中專科

進修學校行政

管理科畢業。

 羅東國小畢

業。

國 華國中畢

業。

宜 蘭高中畢

業。

輔 仁大學畢

業。

一、 宜縣蓬

　　萊國小

　　。

二、 宜縣南

　　澳國中

　　。

三、 中正預

　　校。

四、 陸軍官

　　校（大

　　學部）。

五、 國防大

　　學戰略

　　學部。

台北市立體

育專科學校

畢。

一、 東岳國小

　　畢業。

二、 蘇澳國民

　　中學肄業

　　。

蓬萊國小、

南澳國中、

羅東高中。

佛光大學社會

科學暨管理學

院管理學系碩

士畢業。

南澳國中畢。

一、 台灣省警

　　察學校警

　　員班。

二、 省立宜蘭

　　農工職校

　　高級部電

　　工科畢業

　　。

 

宜蘭縣立蓬萊

國小畢業。

宜蘭縣立南澳

國中畢業。

台北市私立西

湖工商畢業。

(一) 澳花國

　  小畢。

(二) 南澳初

      中畢。

(三) 省立蘭

       陽女子

       高級中

       學附設

　   空中補

       習學校

       畢業。

一、 東岳國民
　　小學。
二、 宜蘭縣立
　　蘇澳國民
　　中學。
三、 省立南投
　　仁愛高級
　　職業學校
　　。
四、 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
　　。

一、 宜蘭高

　　級農工

　　職業學

　　校電工

　　畢業。

二、 台灣警

　　察專科

　　學校。

一、 羅東高

　　中。

二、 南澳國

　　中。

三、 南澳國

　　小。

四、 政治作

　　戰學校

　　。

省立宜蘭農

工職校畢業

。

台灣世界展望會寒溪計畫

區社工。

婦 產科診所護士、南澳鄉

公所主計室約僱人員。

台 新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

公司展業襄理。

富 易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

限公司經理。

一、 排長。

二、 連長。

三、 營長。

四、 工兵群指揮官。

五、 南澳高中籃球隊助理

　　教練。

六、 耕莘專校宜蘭分部職

　　員。

一、 國小代課老師。

二、 代理村幹事。

三、 南澳鄉後備軍人輔導

　　中心組長、副主任、

　　主任。

四、 中國國民黨宜蘭縣委

　　員會專員、主任、組

　　長。

一、 中華民國手球國家代

　　表隊、隊員、經理。

二、 宜蘭縣警局偵察大隊

　　小隊長。

三、 第十七屆南澳鄉鄉民

　　代表。

電子加工廠、社區環保及

學校志工。

一、 東岳村第２鄰鄰長。

二、 東岳社區發展協會委

　　員。

三、 南澳鄉後備軍人輔導

　　會秘書。

四、 南澳鄉公所清潔隊隊

　　員。

一、 南澳分駐所：警務

　　區。

二、 公正所：副所長。

三、 開羅所：副所長。

四、 順安所：副所長。

五、 東澳所：所長。

六、 碧候所：所長。

七、 港邊所：所長。

第十七屆南澳鄉調解會主

席。

第十七屆南澳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第十八屆南澳鄉民代表會

主席。

第十九屆南澳鄉民代表會

主席。

一、 第19屆南澳鄉民代表。

二、 宜蘭縣南澳鄉原住民軍

　　警公教退休人員協會常

　　務理事。

三、 宜蘭縣泰雅族部落公共

　　事務促進發展協會理事

　　。

四、 宜蘭縣南澳村社區發展

　　協會總幹事。

五、 鐵路警察局羅東派出所

　　所長。

六、 宜蘭縣警察局巡佐。

蓬萊國小第三十一屆、三十

二屆家長會長。

警察之友會南澳站指導員。

南澳義消顧問。

(一) 羅東聖母博愛醫院 護

　  士。

(二) 南澳弘道仁愛之家 照

      服員。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警員。

一、 宜蘭縣警察局行政

　　警察人員。

二、 蘇澳分局澳花檢查

　　哨哨長。

三、 連江縣警察局南竿

　　警察所副所長。

四、 警察特考丙等及格

　　。

五、 警察晉升警正官等

　　及格。

一、 第十八屆南澳村村

　　長。

二、 南澳鄉山地後備連

　　輔導長。

三、 陸軍連隊輔導長。

四、 南澳國小家長會會

　　長。

五、南澳鄉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秘書。

五、 蘇澳地區農會第十

　　屆農事小組長。

(一) 南澳國小家長會長。

(二) 山地義勇警察南澳鄉

　  副鄉隊長。

(三) 第十六、十七、十九

      屆南澳村長。

南澳心～泰雅情　南澳情～泰雅心

柔性執政～迎接南澳鄉新風貌

一、 建立良好的府會關係，營造更融合、團結、共享的大南澳。

二、 努力爭取各級政府補助，建設各項基礎建設。

三、 規劃一村一特色，發展更有遠景及獨特的鄉村新風貌。

四、 結合社區與老人建立托老福利。

五、 配合各級中小學教育方針，舉辦各項活動縮短城鄉差距。

六、 建立南澳鄉獨特的泰雅風情、文化產業的輔導、行銷、人事培訓。

七、 辦理各項國際性比賽，進而推動南澳鄉的產業觀光。

八、 廣納各項專業人才，並建立人力資料庫，適才適用。

九、 提昇公務機關服務品質，建立良好又有效率的行政團隊。

一、 不分黨派、用人唯才，依法行政、分層負責，並嚴格督促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二、 建請中央重視本鄉觀光資源之開發，結合各村觀光景點，建構本鄉觀光事業的開

　　發。

三、 重視轄區內災後復建工程，極力爭取經費，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四、 繼續推動前任鄉長未完成之各項地方建設(如各村公墓規劃，各村幼兒園之改善及

　　興建，泰雅商圈之成立。四區溫泉二期工程之續建等)。

五、 重視各村道路及農路之改善，提供人民安全及便捷之道路。

六、 重視各村社區發展協會之互動及建議案，並協助相關業務之推展。

七、 提升承辦人對於人民土地業務及建管相關資訊，以確保民眾知的權益。

八、 重視老人權益，爭取本鄉「老人集會所」。

九、 爭取本鄉蓋乙座「慢速壘球」專用場地，以利推展正當休閒活動。

十、 建請中央對於蘇花替東岳至南澳段儘速規劃，給人民一條安全的道路。

十一、 營造所會和諧，共創雙贏局面。

一、 增加或改善各部落入口意象及標誌。
二、 改善各部落重要路口、地區之監視器裝設及功能。
三、 協助各部落農產品及手工藝品行銷管道設置與推廣。
四、 推動各部落觀光產業發展。
五、 改善鄉內各道路平坦、路燈明亮及排水溝修護、暢通。
六、 改善通往各觀光景點道路狀況。
七、 堅決反對原能會在鄉內設置高階核廢料置放場。
八、 提升公所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強化員工專業能力，加強便民、利民措施。
九、合理分配公共工程經費，加強工程監督及品質。
十、 積極爭取設置老人活動中心，提供休閒、娛樂、健身設備，增進老人生活品質。
十一、積極爭取經費，協助各學校改善教學環境及軟硬體設施。
十二、 舉辦各項藝文、體育活動，增進鄉民生活樂趣，建立有品味、活力的生活環境。
十三、 嚴格管制各部落山區礦場申請與開挖。
十四、 提升各部落環境綠美化工程，改善鄉民生活品質。
十五、 配合中央完成南澳鄉泰雅街文化園區計畫，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增加鄉民就業機
　　　會，吸引觀光客人潮，刺激產業消費。
十六、 輔導及協助各部落發展協會正常運作，爭取各類預算，增加鄉民各項福利與政策
　　　宣導。
十七、 協助鄉民解決土地各項事宜。
十八、 爭取專責法律顧問，協助鄉民處理法律案件。

一、 尊嚴－提昇鄉民自信心，邁向２１新世紀。

二、 清新－從政風格一新耳目，創造清流旋風。

三、 秩序－端正風氣，傳承泰雅祖先優良族風。

四、 希望－廣闢就業機會，增加鄉民收入來源。

五、 快樂－安居樂業、老弱婦孺皆有所養。

六、 朝氣－認真負責、實實在在打拼服務鄉民。

一、 加強貫徹執行，積極地做好為民服務與照顧工作。

二、 積極爭取經費，儘速完成做好農業道路水、電改善工程及東澳北溪、北北溪堤防

　　整治工程。

三、 全面爭取社區巷道舖設瀝青工程。

四、 協助配合村民福保、就業、健康、傳統文化及休閒等實務活動，以保障村民權益

　　。

一、 因應颱風期間造成東澳北溪、北北溪潰堤，造成村民生命安全影響，將積極爭取

　　堤防整治規劃。

二、 整合東岳湧泉周邊資源與土地使用合法性，未來進行整體永續規劃，向上級單位

　　報請爭取，促使部落未來經濟發展，爭取村民最大利益。

三、 延續農村再生部落梯田整治，配合周邊產業道路使用，將爭取路燈建置，為村民

　　夜間交通安全把關。

四、 第二公墓墓位不敷使用，將積極督促鄉公所增建及配套措施。

五、 南澳村落街道水溝經常壅塞，造成積水與病媒蚊孳生問題，將積極爭取排水系統

　　整體疏通，以利環境衛生與安全。

六、 南澳村落多處空間（休憩涼亭、南澳神社等）照明設備與基礎建設匱乏，減少村

　　民經常性使用意願，將爭取建置與修繕補強之工程。

一、 做好專職的民意代表，嚴加監督鄉政。

二、 為南澳鄉民爭取建設及人民最大福利。

三、 促請政府全面改善原住民鄉村道路及公共設施。

四、 加強社會救助及社會福利，以照顧老人、低收入戶及弱勢族群。

五、 處理鄉民事務，克盡代表職責，並樹立民主風範，發揮議事功能。

一、 一Ｏ四年前誓必完成屬於本村所有尚未舖設水泥路面與供電系統的農路，方便村

　　民上山耕種，與農舍工寮之搭建。

二、 爭取協調黨部與公所立即整建改善民眾服務站房舍，優先作為南澳村老人休閒館

　　與現代化的復健中心。

三、 繼續為村民爭取就業機會並協助家庭清貧與上進高中、大專生，申請專案獎助學

　　金，減輕家長負擔。

四、 建議鄉公所專案編列補助宗教團體預算及利用回饋金，汰換本村各教會軟硬體設

　　施。

五、 協助村民辦理婚、喪、喜、慶，和各項急難救助申請與民刑事法律服務，維護公

　　平正義、有效率解決村民的問題與接受村民相關權益陳情案件。

一、 善盡民代監督職責，認真並確實審查公所預算、決算，以杜絕浪費公帑之弊端。
二、 勤走村落社區，時時探詢發掘百姓問題，並妥善解決。
三、 主動為民服務，絕不敷衍推拖。
四、 加強改善南澳村上游至中游原舊堤防設施，並再增建興築新堤防，以維護大南澳
　　地方百姓生命財產安全。
五、 南澳南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有關南澳村部分土地，希變更為住宅區建
　　議案，強力要求縣府儘速進入縣都委會審查作業程序，俾完成法定程序，以保障
　　村民土地及居住權益。
六、 建議鄉公所加強水田農路之改善與增闢，以鼓勵村民從事農產業經營。
七、 改善社區排水問題及環境美化。
八、 爭取經費，興建南澳村環村步道，以提供村民散步運動空間。
九、 督促公所落實老人及弱勢孤單之關懷，並加強孤獨老人之關照工作。
十、 重視原住民土地徵收之問題，嚴格認定「公共利益」之旨意，避免賴以耕作維生
　　之原住民保留無端浮濫徵收，並建立合理與公平之補償機制。
十一、 重視鄉民間或與非原住民間土地糾紛爭議，督促鄉公所提供充分與完善之法律
　　　諮詢平台。
十二、 督促鄉公所重視鄉民之勞資糾紛與工安問題，並協助輔導申訴或訴訟事宜。
十三、 重視青少年運動及休閒問題，提供良好與完善之運動處所與設施。
十四、 鼓勵有理想、熱情之年輕朋友參與社區部落營造工作，並定訂獎勵辦法。

一、 監督鄉公所做好各項施政工作。

二、 監督鄉公所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三、 積極爭取鄉民各項福利。

(一) 竭盡為村民服務，解決問題，促使村民安居樂業。

(二) 創造村民就業機會，開創生機。

(三) 督促鄉公所任何之公共工程之設施品質。

(四) 極力爭取村內之硬軟體休閒工程設施。

(五) 照顧低收入戶，獨居老人之生活健康並極力爭取相關之補助事宜。

(六) 爭取東澳、南澳二村公園化之美化工程。

(七) 主動深入東澳、南澳二村，配合社區理事、教育、衛生、治安。

(八) 爭取各項經費，補助東澳、南澳二村婦女學習技術，謀求一技之長。

一、 抱持著誠懇實在服務精神和樂觀進取的工作態度，與村民共同打拼，爭取村民最

　　大福祉。

二、 配合上級政策，廣為宣導各項政令事項落實原住民社會方案。

三、 全心全力、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老人、婦幼及弱勢族群、主動協

　　助申請各項福利、避免喪失應有福利及權益。

四、 積極建議爭取改善本村公墓用地不足的問題。

五、 積極建議爭取全面重新舖設本村巷道柏油路面，以利行車安全。

六、 積極建議爭取經費，改善本村產業道路及基礎建設。

七、 爭取公共就業服務機會，解決村民就業之困難。

八、 積極推動本村湧泉觀光景點。

(1).提升湧泉週邊產業：1 原湧泉內設施因98年梅姬颱風沖垮90％以上，造成目前設施老舊
　  ，且未能因應更多遊客進入後應有的基本服務。2 湧泉開放大致為6-8月三個月的時間，
　  現今雖增設攤位，亦不能滿足社區居民之需求。3 透過與公部門的協調，與相關技術部
      門或企業，創造東澳冷泉品質，以達永續經營並增加社區基金收入。
(2).厚植農村再生能量：1 農村再生計畫主要是由東岳社區發展協會所提出的計畫，其核心
      主要是生活、生態、生產，未來能朝生產鏈來努力，以提升社區居民熱情參與精神。
       2 104年為本計畫最後一年，若能當選村長，願盡個人心力，協調社區內外資源，帶動
      村民一起動起來。
(3).整合社區內外資源：1 除公部門，長年有幸福水泥公司東澳廠、近年則因蘇花改有新亞
      建設、福清營造與中興工程等單位進駐，若能整合這些單位，相信有利社區整體發展。
       2 透過鄉公所與代表會、鄉內議員、原住民籍立委、原住民族事務等公部門與民意代表
      ，共同打造優質的東岳社區。3 透過農村再生計畫的妥適規劃，讓更多的企業可以投入
      資金、技術或人力，協助社區永續發展。
(4).爭取村民就業機會：1 幸福水泥公司東澳廠長年回饋社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近年力
      道銳減，未來希望透過不斷的溝通，再將資源投入社區。2 蘇花改的建設在新亞建設、
      福清營造與中興工程等單位於部落會議中允諾可以給予一定比率之就業機會，可在此加
      以努力。3 羅東就業服務站長年進駐南澳鄉公所設立據點，宣導各項就業機會，未來可
      加強此一管道的連繫，相信亦可以達到創造就業機會。

一、 尊重民意、村民優先。

二、 結合南澳村外環道路、向主管機關爭取經費、舖設環村休閒健康步道。

三、 時時關心老人福利、青少年身心發展、重視村民就業等問題。

四、 主動向中央級立法委員爭取經費建設大南澳村。

五、 藉定期部落會議召開、凝聚社區部落各宗教、社團之意見、適時反應 大南澳村民

　　意之需求。

一、 配合政令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二、 做好鄉公所與村民之間溝通平台，適時反應地方需求。

三、 配合鄉公所做好關懷貧困家庭居家老人及失業人口，盡量爭取就業機會。

四、 做好監督鄉公所在南澳村之各項工程，以確保工程品質。

五、 配合鄉公所及各級民意代表，爭取南澳村建設經費。

六、 創造優質居家環境注重生活品質，讓村民能安全、和諧、平安快樂的在南澳村安

　　身立命，永續經營風華再現。




